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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青 团 重 庆 市 委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
奖学金候选人推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各高校团委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围

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在广大青年群体中厚植爱党、

爱国、爱社会主义的情感，引导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、敢担当、

能吃苦、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，根据《团中央、全国学联 2022

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项目说明书》要求，团市委、

市学联拟启动 2022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候选人推

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3 年 4 月至 9 月

二、活动主题

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

三、组织架构

指导单位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

主办单位：中国青年报社

协办单位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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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

四、奖励设置

（一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

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获得者，每人可获得奖学金

证书和 2000 元奖学金。

我市推荐名额共 67名，分为爱国修德、勤学求真、创新创业、

社区实践、奋斗力行 5 个类别。社区实践类 37名，由各区县团委

提出意见后经学生所在学校团委公示推荐，不占学校团委推荐名

额。爱国修德、勤学求真、创新创业、奋斗力行 4 个类别共 30名，

由各高校团委推荐。

（二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奖学金

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奖学金获得者，每人可获得奖

学金证书和 10000 元奖学金。

我市推荐名额共 1 名，由团市委从各高校推荐的“中国大学

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候选人中择优推荐。

五、报名条件

1. 截至 2023 年暑假前，全市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（包

括研究生、本科生、专科生）。

2. 要把人选的政治表现、道德素质作为首要条件。推荐具有

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自强自立，乐

观向上，相对困难家庭或地区的学生优先。

3. 在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助力乡村振兴、参与社会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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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、弘扬网上文明、助推学术和科技进步等方面事迹突出，高

校学生积极参加社区报到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青少年之家等

服务项目年度不少于 20小时，要求在社会媒体或校园媒体上有过

相关报道并取得一定反响，在当代大学生中具有榜样作用。

4. 往届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奖学金获得者、“中国

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获得者不再参加本次活动。

六、工作安排

本次推报工作继续采用“全国—省级—高校”三级体系，按

5 个类别分类逐级推报。

（一）校级推荐阶段（4 月中下旬）

各区县团委负责组织开展本区县推报工作，每个区县推荐不

超过 1 名候选人，于 4 月 14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:00 前将候选人

报名表电子版（文件名称统一命名为：2022 自强之星奖学金+区

县名称）和加盖区县团委公章的纸质版报送至团市委高校工作部，

由团市委高校工作部统一反馈给候选人所在高校进行审核、公示。

各高校团委负责组织开展本校推报工作，每所高校推荐名额

不超过 2 名且每个类别推荐不超过 1 名，鼓励协同区县共同推荐，

应在汇总表中明确推荐顺序。各高校团委将本校推荐候选人与区

县团委推荐候选人进行汇总、审核、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3 个工作

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:00 前

将《2022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报名表》（附件 2）

和含区县团委推荐候选人的《2022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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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金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以及佐证材料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

（文件名统一命名为：2022 年自强之星奖学金+学校全称），纸

质材料加盖高校团委公章、一式一份寄送至团市委高校工作部，

逾期未报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二）市级推荐阶段（5 月中旬）

团市委依据各区县团委、各高校团委推荐的候选人，组织评

审，择优推荐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候选人和“中国大

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奖学金候选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至全

国组委会。

（三）全国评审阶段（6 月）

全国组委会根据各省推荐结果，组织专家召开评审会，确定

10 名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奖学金获得者、1850 名“中国

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获得者。并通过活动官网、“中华全国

学联”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在《中国青年报》

正式揭晓。

（四）总结宣传阶段（7 月至 9 月）

全国组委会将重点做好以 10 名标兵为代表的“中国大学生自

强之星”事迹宣传，制作新媒体产品并通过“共青团中央”“学

校共青团”“中华全国学联”等平台账号、中国青年报社和新东

方教育科技集团所属的全媒体平台以及其他社会媒体等进行全网

传播。各推荐单位要加强对所推荐人选的事迹宣传，形成长尾效

应，营造浓厚氛围。搭建奖学金获得者网上社群，建立“自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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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”青年讲师团。凝聚组织历届优秀的“自强之星”获选者代表，

让他们以青年讲师的身份现身说法，通过宣讲报告、视频访谈、

网络直播等多种形式，在青年中弘扬自强精神，进一步发挥“自

强之星”在大学生群体的榜样力量。

附件：1. 2022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推荐汇总表

2. 2022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报名表

共青团重庆市委高校工作部

2023 年 4 月 6 日

（联系人：陈黎，联系电话： 63635744，电子邮箱：

cq201201@vip.126.com，邮寄地址：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 81 号

高校工作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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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推荐汇总表（XX校）

学校团委盖章：

序号 学校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事迹类别 身份证号
银行卡号

（接收奖学金）

开户行名称

（具体到支行）
开户行号 联系电话 事迹简介

1 例：重庆大学 张三 男 汉族 中共党员 创新创业 XXXXXX XXXXXX 重庆银行上清寺支行 XXXXXX XXXXXX 该同学 XXXX

2

填表说明：

1.请按照推荐的优先顺序来排序。第一行填写本校推荐的标兵候选人。

2.可根据本地分配的各奖项名额添加或减少表格的相关行数。

3.“事迹简介”一栏，请简要概况并填写所推荐同学的自强事迹（150-200字）。

4.“事迹类别”一栏，从爱国修德、勤学求真、创新创业、社区实践、奋斗力行五类中选择一类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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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报名表

姓 名 性 别

证件照
民 族 政治面貌

学 校 事迹类别

院系专业 年级班级

手机号 电子邮箱

微信号 身份证号

事迹简介

（简要说明个人自强事迹和成果，20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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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团委意见

盖章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地市级团委意见

（仅社区实践类填写）

盖章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省级团委意见

盖章（签名）：
年 月 日

注：1. 此表格作为 2022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推报活动报名表统

一上报使用。

2.“事迹类别”一栏，从爱国修德、勤学求真、创新创业、社区实践、奋斗

力行五类中选择一类填写。


